
永春县重点生态公益林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资环〔2021〕17号）《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林业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泉财农〔2021〕137号）和《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林业局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财政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泉财指标〔2022〕31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指用于省级以上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及保护和管理支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生态公益林是根据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印发的《福建省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法》认定的、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状况极其脆弱的省级公益林林地。

第四条 重点生态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分为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和市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具体标准如下：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分类补助为22元/年/亩，分档补助为1元/年/亩（乔木林及其他林）。其中管护补助支出21.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由省级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开展公益林监督检查和评价监测等方面的支出）；市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4元/年/亩，主要用于林权所有者补偿；县级配套分档补助1元/年/亩（乔木林及其他林除外）。其中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承担的0.15元/年/亩森林综合保险费由县林业局统一从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缴纳，实际可以支配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为26.6元。重点生态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实行动态管理，每年根据上级下拨的补偿标准变化，相应调整补偿金额。

第五条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分配方案
（一）国有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用于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和国有单位管护支出。其中：山权、林权均属国有的，全部用于国有单位管护支出；山权属集体、林权属国有的，30%用于林地所有者经济补偿，70%用于国有单位管护支出；山权、林权均属集体的，70%用于所有者经济补偿，30%用于国有单位管护支出。国有单位管护支出用于管护公益林的森林火灾、有害生物防治、林区道路维护和管护劳务补助等相关费用。

(二)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生态公益林的相关费用。分为直接管护费、村集体组织监管费和所有者补偿费。

1、直接管护费是指用于森林资源管护员工资、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其他管护支出等费用，该项费用暂按4元/亩计提，由县林业局统筹支付。

2、村集体组织监管费是用于监管员的管护工资和从事重点生态公益林保护宣传、防火、防盗、病虫害防治、管护质量检查及造林补植抚育等的支出，该项费用暂按3元/亩计提。

3、所有者补偿费是指对重点生态公益林的林权所有者的补偿，上级下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扣除直接管护费和监管费外，其余全部用于重点生态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经济补偿。

（三)乡镇林场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含所有者补偿费和监管费)用于森林资源保护、宣传以及管护公益林而产生的森林火灾预防扑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区道路维护和管护劳务补助等相关费用。

第六条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资﹝2021﹞17号）和《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林业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市县第二批）的通知》（泉财指标﹝2022﹞339号）及直达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梳理上报补偿对象及金额至县林业局，再由县林业局参照直达资金管理拨付补偿资金。

第七条 县财政、林业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相关规定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对补偿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分账核算，及时准确反映补偿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

第八条 森林资源管护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选聘，并签订聘任合同，管护员工资由县林业局根据管护员履职考核情况采用银行折卡方式支付。

第九条 管护员履职情况考核采用管护员自评，乡镇考核、林业局复核相结合形式，具体考核办法按《永春县森林资源管护员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条 村集体应将所有者补偿资金分配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县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设立投诉电话，受理群众投诉。投诉电话：县财政局23893906县林业局23873102

第十一条 村（组）集体所有的生态林补偿资金，鼓励通过“一卡通”方式支付给村（组）全体成员，原已通过“一卡通”方式支付的，应继续实行“一卡通”支付；未实行“一卡通”支付所有者补偿资金的，应依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厅关于转发<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具体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分配使用方案”，补偿资金主要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生态公益林的相关费用，补偿资金支出情况应在村组内予以公示，资金分配使用方案和公示情况应报乡镇政府备案。

第十二条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支出、使用管理监管工作。对工作中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的工作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县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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